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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交通学院文件
鲁交院发〔2024〕66号

山东交通学院
关于印发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生学业水平测试

管理办法（暂行）的通知

各单位（部门）：

《山东交通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生学业水平测试管

理办法（暂行）》已经 7 月 12 日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山东交通学院

2024年 8月 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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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交通学院
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生学业水平测试

管理办法（暂行）

第一条 为贯彻教育部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

续教育改革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工

作的要求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坚持正确育人导向，切实提

高人才培养质量，依法依规做好成人高等教育本科生学业水平测

试，进一步规范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授予管理工作，根据

教育部《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施

意见》（教职成〔2022〕2号）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学士学位

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》（学位〔2019〕20号）和山东省教育厅、

山东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联合印发的《山东省学士学位授权与

授予管理实施细则》（鲁教研发〔2021〕1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报考范围

我校成人高等教育 2023 级及之后年级拟申请学士学位的本

科在籍学生。

第三条 考试时间和形式

根据成人高等教育教学实际情况，专升本层次学生考试安排

在第4学期，高起本层次学生考试安排在第8学期。在考试学期

组织两次学业水平测试。考试时间为120分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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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根据个人实际情况，自愿报名参加考试。在学校规定时

间内，学生未能按时报名参加学业水平测试，视为自动放弃学士

学位的申请，学校不再安排补考或重考。

考试原则上以线下闭卷机考方式进行，考生须按规定时间到

学校指定场所完成考试。

第四条 考试内容

学业水平测试内容为大学英语和三门学位课程，三门学位课

程在新生入学第一学期公布。

第五条 成绩管理

学业水平测试满分 150 分，其中大学英语 30 分，三门学位

课程每门40分。前置学历为国民教育系列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

免试英语科目，英语成绩以 30分计入总成绩。最终成绩以“通过”

或“不通过”对外发布。

第六条 附则

（一）本办法自成人高等教育 2023级起实施。

（二）本办法由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。

（三）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山东交通学院高等学

历继续教育本科生学业水平测试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鲁交院发

〔2023〕38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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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交通学院办公室 2024年8月7日印发

校对：袁 园 共印6份


